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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
政策效果评估

———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张嘉洋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

内容提要：征收水资源税以促进水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加快构建绿色税收体

系，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极为重要。探讨水资源税改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

生何种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 2010年 -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将 2017

年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

验，研究发现：实施水资源税改革可以有效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该效用在有效灌溉

面积较大、地下水供水较多以及污水处理能力较高的省份更加显著；具体渠道方面，水

资源税改革扩围政策主要通过提高用水效率而非增加节约用水量的途径来提高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调节效应方面，适当减少农业用水或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可以扩大水资源税

改革试点扩围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而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并无

此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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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 1/4淤，是全球人均水

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又是世界上用

水量最多的国家，水资源供需的不平衡导致资源短

缺、地下水过量超采以及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

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2021年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扩

大节能节水等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培育壮大

节能环保产业，推动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可见积极

构建绿色税收体系，合理使用和管理水资源，推动

绿色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十三五”规划开

始后，国家接连下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暂行办法》

（财税〔2016〕55号）及《“十三五”水资源消耗总量和
强度双控行动方案》（水利部水资源司〔2016〕379
号），标志着我国水资源管控力度开始明显加强。为

“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促进水资源节约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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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水利部三部门

联合下发《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财税

〔2017〕80号），决定于 2017年进一步扩大水资源税
改革试点，将水资源税试点范围由原有的河北省扩

大到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四川、陕

西、宁夏 9省份。我国以水资源税为代表的绿色税
收体系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近年来，对于水资源税改革和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研究主要关注下几个方面。关于水资源税改

革，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水资源税改革制度优化

（李晓欢等，2019；黄燕芬和李怡达，2019；张德勇，
2019）、水资源税立法（张成松，2017；陈少英和赵
菁，2018）、国外经验借鉴（徐瑶和华树春，2018）以
及改革政策的效应评价（范宝学和倪建萍，2019；李
星等，2020；杨得前等，2020；赵艾凤和张予潇，
2021）等方面。在政策评价的相关文献中，杨得前等
（2020）利用合成控制法实证分析了河北省水资源
税改革试点的政策效果，发现此次改革显著提高了

河北省的用水效率；赵艾凤和张予潇（2021）利用双
重差分方法评估了水资源税改革扩围对用水量和

用水强度的直接政策效果，发现水资源税改革可以

有效提高用水强度，但对用水总量并没有显著的影

响。但上述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均未能继续围绕绿

色发展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相较于国外，国内

关于绿色发展能力的研究国内起步较晚，较早的一

批学者将环境等要素加入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分

析框架中（陈诗一，2010；王兵等，2010；孙传旺等，
2010），并引申出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相关概念，
该指标也是目前能够较好衡量绿色发展能力的常

用指标。近年来有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多聚

焦于生产模型的构建（李玲和陶锋，2011；匡远凤和
彭代彦，2012；殷宝庆，2012；汪锋和解晋，2015）以
及计算方法及指标革新上，目前较为常见的方法主

要有数据包络（DEA）（胡晓珍和杨龙，2011；杨文举
和龙睿赞，2012）和随机前沿（SFA）（李谷成和冯中

朝，2010；陈关聚，2014）两种；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因素则多集中于产业结构（李玲和陶锋，

2011；李玲和陶锋，2012；殷宝庆，2012）、环境规制
（李斌等，2013；黄庆华等，2018；傅京燕等，2018）以
及外商直接投资（原毅军和谢荣辉，2015；李斌等，
2016；傅京燕等，2018）等方面，从政府角度衡量有
关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效果及影响

机制的研究较为匮乏。

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目前探讨水资源税改革相关问题的文献多

局限于对制度优化的经验性研究，从立法或国际

经验的角度对政策效应进行评价；本文分析水资

源税改革试点扩围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丰富了水资源税改革的研究视角。第二，本文验

证了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升效应在不同组别中存在的异质性，并对其

影响机制、调节效应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

析，对如何通过相关税收政策提升我国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水资源税改革试

点扩围政策是否能有效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水资源税改革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是什么？本文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这不仅有助

于对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进行较为全面的评

估，更有助于水资源税更好地在全国范围内推

行，构建与完善绿色税收体系。

二、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结合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和上述分析，本文构

建双重差分模型（DID）以估计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
围政策对各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GTFPit=琢0+琢1Treatedi*Time t+兹X it+琢i+酌t+着it （1）
其中，GTFPit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表示第 i个

省在第 t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得分情况；Treatedi *
Timet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各省水资源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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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 K的再估算：1952-2006年[J].数量经济技术
经济研究，2008，25（10）：17-31。
于本文样本中剔除了西藏自治区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革政策的实施情况，其中，i和 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
份，Treatedi为组别虚拟变量，表示该省份是否为政

策试点省份，Timet为时间虚拟变量，表示该年份政

策是否发生；系数 琢1为交互项系数，代表水资源税

改革政策的效果。

X it为一系列可能影响到本文水资源税改革政

策效用评估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人口规模、电力

消耗、教育水平、技术水平、城镇化率以及第二产业

占比等指标；琢i为省份固定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控制各省由于不随时间变化因素导致的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变化；酌t为时间固定效应，一定程度上可

以控制与时间相关的因素所带来的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变动；着it为本文的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定义与测度

1.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是

基于索洛生产模型，并通过随机前沿方法（SFA），使
用 Frontier4.1软件计算得出，具体模型如下：

Y it = f [ xit（t），茁] * exp（vit - uit） （2）
其中，Y it 表示 i 省在第 t 年以 2010年 GDP 为

基值平减后的 GDP；xit表示包含了资本 K、劳动力
L和能耗 E这三种生产要素的向量；资本 K依照永
续盘存法的计算公式：Kt = K t-1（1-啄t）It /Pt，以 1952年
的资本存量为基期，利用价格平减指数，并参考单

豪杰（2008）①的做法将资本折旧率定为 10.96%，根
据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就业总人数（单位：万人）

作为劳动力变量 L；能耗 E用能源消费量（单位：万
吨标煤）进行衡量；茁 代表 K、L 和 E 的预估参
数；f 是前沿生产函数；vit 代表随机误差；uit 代表生

产过程的技术无效率项。

2.解释变量
Treatedi为组别虚拟变量，当该省份为处理组时

赋值为 1，反之为控制组，将其赋值为 0。本文的处

理组包括了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的北京、天津、

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四川、宁夏、陕西等 9省
（区、市），以其余不属于本次水资源税试点的 21个
省（区、市）为控制组②。Time t为时间虚拟变量，以水

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政策发生的 2017 年为分界
线，2017年及以前年份赋值为 0，2017年以后的年
份赋值为 1。

3.控制变量
本文用各省总人口（单位：千万人）的对数表示

人口规模；用电力消费量（单位：亿千瓦小时）的对

数表示电力消耗；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分别用高等

学校平均在校人数（单位：人）的对数以及发明专利

申请受理数（单位：件）的对数进行衡量；城镇化率

和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以及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表示。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随机前沿生产模型中 GDP以及向量组中
K、L、E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
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能源年

鉴》；控制变量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宏观经

济数据库》以及国家统计局。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 1所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在采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RE）和固定效应
（FE）两种方式的基础上，利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
法（FGLS）克服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
题。此外，为说明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同时汇报

了未加入控制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无论
是采用面板随机效应、面板固定效应还是使用广义

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
围政策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上述结果不随控

制变量的加入而发生改变。可以说明，该政策确实有

效提高了各试点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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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行趋势检验

基准回归发现，水资源税改革可以显著提高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但也可能存在这种可能：相较于

未试点省份，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省份可能在试点之

前，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有了显著增加的趋

势，即试点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是由于

其参与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所导致的，会导致上

文代表政策效果的系数 琢1过大。这会违背双重差分

估计的平行性趋势假设。

为避免这一情况发生，需要验证在政策发生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0.2120 0.0986 0.0199 0.4382

政策实施情况 0.0600 0.2379 0 1

人口规模 8.2007 0.7419 6.3333 9.4326

电力消耗 7.3175 0.6882 5.0690 8.8092

教育水平 7.8052 0.2955 6.9867 8.7317

技术水平 9.4063 1.4495 5.2627 12.2852

城镇化率 57.7297 12.6071 33.81 89.6

第二产业占比 44.4036 8.6614 16.2 59

表 2 基准回归

（1）

RE

（2）

RE

（3）

FE

（4）

FE

（5）

FGLS

（6）

FGLS

政策实施情况
0.0068***

（0.0505）

0.0101***

（0.0024）

0.0052***

（0.0018）

0.0045**

（0.0018）

0.0053***

（0.0016）

0.0046***

（0.0016）

人口规模
0.0597***

（0.0167）

0.0136

（0.0175）

0.0136

（0.0148）

电力消耗
0.0231***

（0.0056）

0.0013

（0.0037）

0.0013

（0.0039）

教育水平
-0.0262***

（0.0087）

-0.0128

（0.0084）

-0.0128**

（0.0060）

技术水平
0.0096***

（0.0016）

0.0011

（0.0017）

0.0011

（0.0013）

城镇化率
0.0022***

（0.0004）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第二产业占比
-0.0019***

（0.0002）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常数项
0.2090***

（0.0172）

-0.3752***

（0.1313）

0.2117***

（0.0004）

0.2015

（0.1247）

0.2542***

（0.0019）

-0.2641**

（0.1101）

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R2 0.170 0.920 0.997 0.997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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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中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

势并没有显著差别。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具

体结果由图 1所示。图中纵坐标代表回归系数，横
坐标代表年份，虚线代表参照年份，以政策发生年

份 2017年为基准。此外，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
将政策发生前一年剔除。可以看出，在政策发生前

四年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在水资源税改革试

点扩围政策发生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中各省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并无显著差别，满足平行性

趋势假设。另外还可以看出，在政策发生年份，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率明显上升，回归系数也由

负变正并在随后几年继续上升，说明水资源税改革

确实会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上文基准回归得到的结论。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三）异质性分析

本次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政策规定，对于地下水

超采地区取用地下水，适当提高税额标准；在试点

办法提出的六项减免税政策中，明确支持农业生

产，对规定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免税；并鼓励

水资源循环利用，对取用污水处理再生水免税。由

此可以看出，地下水、农业生产用水以及污水处理

能力是中央在本次改革中较为重视的三个方面。基

于此，本文分别从地下水供水量、农业灌溉技术以

及污水处理能力三个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

1.地下水供水量的异质性分析
一直以来，由于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较为严

重，地下水超采总量及超采面积居高不下。地下水

过度开采会导致地面沉降和塌陷，严重时还会引发

海水入侵，造成土地盐碱化，严重威胁生态环境以

及群众生产生活安全。为加强对地下水开采的限制

及管理，试点政策规定提高地下水税额标准，试点

各省份地下水、地表水平均税额分别为每立方米 1.3元
和 0.43元，地下水平均税额是地表水的近 3倍。
因此本文认为，强力的地下水管控措施会使得水资

源税改革政策效应在地下水供水量高的省份更加

明显。本文根据各省地下水供水量数据，利用中位

数将样本省份分为地下水供水量高省份、地下水供

水量低省份两个部分，并分别赋值为 1和 0。具体结
果由表 3（1）列给出，结果表明，地下水供水量与水
资源税改革政策的交互项系数在 1%的置信区间内
显著为正，表明在地下水供水量高的省份，水资源

税改革试点扩围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作用更加明显，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该政策对地下

水开采管控措施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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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异质性分析

（1）

地下水供水量

（2）

农业灌溉技术

（3）

污水处理能力

政策实施情况
-0.0008

（0.0023）

0.0009

（0.0021）

-0.0003

（0.0021）

地下水供水量交互项
0.0081***

（0.0023）

农业灌溉技术交互项
0.0081***

（0.0021）

污水处理能力交互项
0.0087***

（0.0019）

常数项
0.1677

（0.1228）

0.2336*

（0.1212）

0.2391*

（0.12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300 300 300

R2 0.997 0.997 0.998

2.农业灌溉技术的异质性分析
在水资源费改税之前，我国水价定价方式单

一，地区及季节差价并不明显，而且农业灌溉用水

多使用按亩计费的核算方法，在这种不合理的计费

方式下，农业灌溉技术的先进与否不会对农业用水

成本产生明显影响。水资源税改革政策改变和提高

了水资源征收标准，此时粗放的灌溉方式会导致用

水成本显著增加，而一个地区若有较为先进的水资

源使用技术，则可以有效的减少用水成本，提高用

水效率，政策效果也会更加明显。有效灌溉面积是

指有较为完善的灌溉措施，可以进行正常灌溉的农

田面积。有效灌溉面积的大小可以有效衡量地区水

利化程度和农业灌溉用水技术。本文利用中位数将

样本省份分为灌溉技术发达省份和灌溉技术欠发

达省份两个部分，并分别赋值为 1和 0。具体结果由
表 3（2）列给出，结果表明，农业灌溉技术与水资源
税改革政策的交互项系数在 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
为正，表明相比于灌溉技术欠发达省份，在灌溉技

术发达省份，水资源税改革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3.污水处理能力的异质性分析
水资源税改革之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及较弱

的监管强度导致企业用水及排水成本低廉，绿色可

持续发展概念的欠缺导致污水循环利用和污水处

理能力未得到重视。水资源税改革后，中央加大了

对高耗水行业的税额标准，并对取用污水处理的再

生水免征水资源税，用水成本和环境破坏成本明显

上升。基于此，本文认为，污水处理能力强的地区其

水资源再生利用的能力也就越强，用水效率的提高

会显著降低用水成本。且污水得到处理后，排放对

生态环境产生的负效应也会更小，更有助于地区绿

色经济发展。因此相对于污水处理能力较弱的省

份，污水处理能力较强的省份政策效果会更加明

显。本文根据各省污水厂污水处理能力，利用中位

数将样本省份分为处理能力高省份和处理能力低

省份两个部分，并分别赋值为 1和 0。由表 3（3）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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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污水处理能力与水资源税改革政策的交互项

系数在 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为正，说明在污水处
理能力高的省份，水资源税改革政策对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强。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基本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安慰剂

检验、更换样本、增加或更换控制变量和加入时

间—地区固定效应等四种方法进行了多项稳健性

检验，试图解决由于样本选择性偏误、测量误差和

遗漏变量等原因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1.安慰剂检验
首先本文使用安慰剂检验，将水资源税改革试

点扩围政策年份改为 2018年，构建反事实框架，以
证明此政策的实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果关系

的可靠性。具体结果由表 4第（1）列给出，可以看出
此时代表政策效果的系数不显著，从反事实角度检

验了上文结论的有效性。

2.更换样本
本文考虑到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在 2017年扩大

范围之前，河北省于 2016年已经首先进行试点，因
此可能会存在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造成一定的内

生性，影响到本文基准回归的政策评估效果。因此

本文将河北省剔除，利用其余 29省（自治区、直辖
市）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具体结果由表 4第（2）列给
出，可以看出在剔除河北省后，本文核心解释变量

的显著性及系数符号和大小均未出现明显变化，说

明本文的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并不明显，可以保证

上文基础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3.增加或更换控制变量
考虑到可能存在一定的数据测量误差和变量

遗漏问题，会造成内生性影响，进而影响本文基准

回归的有效性，本文增加人均水资源总量（单位：亿

立方米/人）指标，并将第二产业占比更换为第三产
业占比分别进行回归，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宏

观经济数据库》，具体结果见表 4第（3）（4）列。可以
明显看出，无论是增加控制变量还是更换指标后，

其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4.加入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考虑到同一地域内的省份，容易受到相同的地

方政策、经济以及文化等周期性因素影响，本文根

据各省份所属地区（东、中、西部），在基准回归模型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省份所属地区虚拟变量与年

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并加以控制，以求进一步减

少由于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如表 4第
（5）列所示，在控制了“地域—时间”固定效应后，上
文回归结果仍旧显著。

四、进一步研究：影响机制分析

（一）提高用水效率与节约用水的中介效应分析

提升用水效率和节约用水都是解决水资源短

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①。

《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中明确提出：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资源全面

节约和循环利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在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四

川、陕西、宁夏等 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扩大水资
源税改革试点。”由此可见，水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

和用水节约是本次改革试点扩围中中央极为重视

的两个方面。那么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政策是否

能通过提高用水效率或者节约用水这两条途径提

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借鉴温忠麟（2012）的做
法，利用依次回归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水资源税

改革试点扩围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

机制进行分析。由于一阶段回归与本文基准回归公

式相同，本部分仅展示二阶段及三阶段模型：

Mediatorit=琢0+琢1Treatedi*Time t+兹X it+琢i+酌t+着it（3）

淤本文中用水效率是依据中国水资源公报的衡量标准，使用用水总
量与 GDP的比重进行衡量，代表的是每单位用水的经济效益，比如
通过生产技术革新减少水资源需求以减轻生产成本。节约用水的含
义是指通过加强用水管理，调整用水结构，改进用水方式，科学、合
理、有计划、有重点的用水，提高水的利用率，避免水资源的浪费。因
此本文中用水效率与节约用水的含义并不存在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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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FPit=琢0+琢1Treatedi*Timet+琢2Mediatorit+兹X it+琢i+
酌t+着it （4）
二阶段回归与三阶段回归分别由公式（3）、（4）

给出。其中，二阶段回归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

Treatedi*Timet 对中 介变 量 Mediatorit 的 回 归，

Mediatorit代表用水效率和节约用水，分别利用用水

总量（亿立方米）/GDP以及人均节约用水量（万立方
米）进行衡量，上述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数

据库》以及《中国环境数据库》；三阶段回归将中介

变量加入了本文基准回归，具体结果如表 5所示。

用水效率方面，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政策对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用水效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

正，并且在三阶段回归中，用水效率对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

应；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政策不仅可以直接提高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会部分通过提高用水效率的

渠道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节约用水

方面，在二阶段回归中显示，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

围降低了节约用水量，而且在三阶段回归中节约用

水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并

表 4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政策实施情况
0.0044

（0.0027）

0.0050***

（0.0018）

0.0045**

（0.0018）

0.0046**

（0.0018）

0.0047**

（0.0019）

人口规模
0.0139

（0.0175）

0.0111

（0.0174）

0.0137

（0.0176）

0.0125

（0.0161）

-0.0379

（0.0237）

电力消耗
0.0014

（0.0038）

0.0037

（0.0037）

0.0017

（0.0037）

0.0011

（0.0037）

0.0107**

（0.0043）

教育水平
-0.0138

（0.0085）

-0.0116

（0.0084）

-0.0130

（0.0085）

-0.0124

（0.0085）

-0.0056

（0.0090）

技术水平
0.0010

（0.0017）

0.0011

（0.0017）

0.0011

（0.0017）

0.0011

（0.0017）

-0.0013

（0.0017）

城镇化率
-0.0002

（0.0003）

-0.0004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0.0005

（0.0004）

第二产业占比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0.0003

（0.0002）

人均水资源总量
0.0001

（0.0001）

第三产业占比
0.0002

（0.0002）

常数项
0.2062*

（0.1241）

0.2033

（0.1247）

0.1990

（0.1253）

0.1977

（0.1207）

0.4579***

（0.1663）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地区固定效应 是

观测值 300 290 300 300 300

R2 0.997 0.920 0.997 0.997 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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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说明节约用水的影响机制不成立。究其原

因，本文认为可能是由于部分特种行业和工业取用

水税额标准的提高，倒逼高耗能行业进行技术革

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用水效率，进而提高绿色生

产能力。而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有效管控了地下

水开采，导致大量自备井被关停，使得江河水的使

用量提高，导致受到监测的水流量增加，变相降低

了节约用水量，这可能是导致节约用水中介效应并

不显著的潜在原因。

用水效率 节约用水

一阶段 二阶段 三阶段 一阶段 二阶段 三阶段

政策实施情况
0.0045**

（0.0018）

0.0024***

（0.0008）

0.0038**

（0.0018）

0.0045**

（0.0018）

-1.7838***

（0.5982）

0.0048**

（0.0018）

用水效率
0.2892*

（0.1508）

节约用水
0.0001

（0.0001）

人口规模
0.0136

（0.0175）

-0.0030***

（0.0079）

0.0144

（0.0174）

0.0136

（0.0175）

1.9451

（3.8414）

0.0133

（0.0175）

电力消费量
0.0013

（0.0037）

-0.0227***

（0.0051）

0.0079

（0.0053）

0.0013

（0.0037）

-2.1948**

（0.9505）

0.0016

（0.0038）

教育水平
-0.0128

（0.0084）

-0.0094***

（0.0026）

-0.0101

（0.0087）

-0.0128

（0.0084）

-3.1925

（2.9723）

-0.0124

（0.0085）

技术水平
0.0011

（0.0017）

-0.0009

（0.0006）

0.0014

（0.0017）

0.0011

（0.0017）

1.3975**

（0.5949）

0.0010

（0.0017）

城镇化率
-0.0003

（0.0003）

0.0001

（0.0002）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0.0381

（0.0995）

-0.0003

（0.0003）

第二产业占比
-0.0001

（0.0002）

-0.0001

（0.0001）

-0.0001

（0.0002）

-0.0001

（0.0002）

0.0721

（0.0462）

-0.0001

（0.0002）

常数项
0.2015

（0.1247）

0.2820***

（0.0721）

0.1199

（0.1289）

0.2015

（0.1247）

9.7101

（34.9602）

0.2003

（0.1247）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R2 0.997 0.997 0.997 0.997 0.596 0.997

表 5 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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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根据 2020年《中国水资源公报》，除上述三项用水类型外还包括人工生态环境补水；根据公报内说明，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多为向河流、湖泊、
胡杨林及湿地进行生态补水，并未直接用于生产生活，故本文未将其纳入调节效应回归中。

（二）不同类型用水的调节效应

根据水利部发布的历年《中国水资源公报》，用

水类型主要被分为工业用水、农业用水以及生活用

水三大类①。以此为依据，本文进一步分析工业用

水、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三种不同用水类型会对水

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效应产生何种影响，以便进一步细化水资源税改

革，根据不同用水类型采取差别征税政策，将政策

效应发挥到最大化。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分别

加入了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以及三者与

核心解释变量政策实施情况（Treatedi * Time t）的交

互项，分析三类用水对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政策

效果的调节效应。其中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和生活

用水分别取其人均值（亿立方米/人）进行衡量，有关
数据均来自《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具体回归结果

由表 6给出。从中可以看出，工业用水交互项与生活
用水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而农业用水交互项在 5%
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为负，说明减少农业用水或提高

农业用水效率可以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对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效应。这与近年来中央

“一号文件”多次提到“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提高农

业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水平”的要求不谋而合，可

见试点中“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免征水资源

税”等鼓励农业生产合理用水的规定，对增加农业

用水效率有着明显效果，提高农业生产中的水资源

节约利用能力仍然应是接下来水资源税改革进一

步推行和推动绿色发展的着力点之一；而工业用水

与生活用水虽然也存在负向作用，但并不显著，说

明由于水资源税改革的“税费平移原则”不增加居

民和一般工商业企业负担，在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

表 6 调节效应分析

（1） （2） （3）

工业用水 农业用水 生活用水

政策实施情况
0.0087**

（0.0041）

0.0072***

（0.0021）

0.0020

（0.0043）

工业用水
0.2266

（0.2350）

工业用水交互项
-1.0307

（0.9504）

农业用水
0.0176

（0.0715）

农业用水交互项
-0.1099**

（0.0501）

生活用水
-2.2485***

（0.5966）

生活用水交互项
0.6048

（0.6416）

常数项
0.1904

（0.1261）

0.1701

（0.1467）

0.1995*

（0.118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300 300 300

R2 0.920 0.997 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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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详见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印发的《水资源费征收使用
管理办法》（财综〔2008〕79号）。

的税率设置仍然较低，导致其调节作用不甚明显，

因此可以将工业用水及生活用水税率的合理提高

作为下一步水资源税全方位推行实施的重点。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双重差分方法（DID）利用 2010年-
2019年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
进行基准回归发现：水资源税改革可以有效提高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究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由于

《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7〕80
号）中规定“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水资源税收入

全部归属试点省份”，相比改革前中央分成水资源

费的规定①，有效调动了地方政府落实改革政策的

积极性，更好发挥了水资源税在优化产业结构、调

节供求关系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税收杠杆调节作

用，进而提高了经济绿色发展的质量；其二，水资源

税改革试点省份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以及内蒙古

等中西部地区，都属于水资源紧缺的省份，水资源

的合理使用及保护在上述地区显得更为紧迫，因此

政策效果在这些省份更加明显。此外，该结论与杨

得前等（2020）及赵艾凤和张予潇（2021）等使用实
证分析方法得出水资源税改革政策在提高用水效

率与用水强度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的结论相吻合；并

且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以及安慰剂检验、更

换样本、增加及更换控制变量和加入时间—地域固

定效应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说明本文核心结论具

有可靠性。在异质性分析方面，本文发现水资源税

改革试点扩围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

用在有效灌溉面积较高、地下水供水较多以及污水

处理能力较高的省份更加明显。在中介效应检验部

分，本文发现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政策可以通过

提高用水效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

但节约用水未能通过中介效应检验，说明除了政策

的直接效应外，提高用水效率可能是水资源税改革

试点扩围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渠道。

在调节效应部分，适当减少农业用水或提高农业用

水效率可以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对提高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而工业用水和生活用

水并没有明显的调节效应。需要注意的是，水资源

税改革试点扩围政策力度并不大，而在 2016年 7
月至 2017年 9月间，中央环保督察组分批次进行
了四次“环保督察”，对企业新增废水、排污许可、排

污口设置及水资源检测设施等方面进行了严格检

查，受理大量信访举报，督察效果显著。这一定程度

上会放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政策的积极影响，

但并不影响上述结论的可靠性。

基于本文的实证分析结论，从以下几个方面提

出政策建议及展望：

首先，在下一步水资源税全面实行的过程中要

重视水资源税的生态意义、绿色意义，弱化其增收

作用。要将水资源税改革重点放在税收的调节作用

上，将其作为绿色税收体系构建的重要一环，充分

发挥水资源税的杠杆作用，优化产业结构并提高水

资源使用效率，进而提高绿色发展能力，加快经济

发展方式转型。

其次，要继续加强对地下水开采的管控措施。

严格落实 2021年 12月 1日起开始施行的《地下水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48号）等政策措施，继续
实施地下水与地表水的差异化税率，坚持“地下水税

额高于地表水，水资源紧缺地区地下水税额大幅高

于地表水；工业用水高于生活用水，特种行业用水高

于一般行业用水”的原则，在合理范围继续提高地下

水的水资源税征收标准，进一步优化供水结构。

再次，水资源税的全面实行需要强力的配套政

策，充分发挥其政策效果。比如，在税收政策上可以

继续提高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以及特种行业的水资

源税额，以提高其用水成本，倒逼相关生产企业加

快用水技术的改造升级，并继续扩大节能节水企业

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在法律层面可以进一步加强

法律监管，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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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非法利用水资源行为，从重从严处罚；技术层

面要努力提高水利产业中的科技含量，对引进用水

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企业给予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此外

要继续进行多轮次、多批次的环保督察，监督各项

有关政策落实到位情况，这些都是促进用水效率提

高，提升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措施。

最后，要合理控制农业生产用水。我国作为农

业大国，农业一直是中国主要的用水产业，推动绿

色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要解决好农业生产高耗水、

低效率的问题。要加强农业灌溉效率，大力推广灌

区节水改造和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工程技术，从

而节约农业生产用水。继续坚持农业用水限额内免

征、超过限额部分税收征收的方式，鼓励有条件的

农田达到节水灌溉规范要求，增强农业灌溉节水能

力。另外，在下一步水资源税全国推广的过程中，不

同地区水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用水结构存在的差

异，要求各省要合理设置农业用水税额；而且考虑

到农业生产在我国的特殊地位，还要合理实行农业

用水免征、暂时停征及限额内免征等方式，循序渐

进引导农业高效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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